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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出现的倒闭跑路
问题，《意见》提出要完善日常监管，同时落实年
检年报制度。在日常监管方面，《意见》对教育、市
场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公安等多部门
作出要求。比如，教育部门负责查处未取得办学
许可证违法经营的机构，并在做好办学许可证审
批工作基础上，重点做好培训内容、培训班次、招
生对象、教师资格及培训行为的监管工作，牵头
组织校外培训市场综合执法；市场监管部门重点
做好相关登记、收费、广告宣传、反垄断等方面的
监管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要力戒各部门在监管环节的推诿扯皮行为，明确
划定责任，形成监管合力，“教育部门觉得早教机
构的事情不归他们管，市场监管部门又觉得是教
育部门的事，这样不行。”

“事前、事中也要加强监管。”刘俊海还谈到

事前预防的问题，“通过大数据大分析手段，识别
违法犯罪高发的行业、地区。对于个人，注意要透
过法人，识别背后真实的股东。对失信人办的企
业，应该有明显的警示。”

此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所所
长董圣足提出，对于早教机构的预付费问题，有
必要探索建立第三方支付平台，像“淘宝”一样采
取第三方账户监管模式。用户的预付费不直接进
入机构账户，而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教学进
度、服务内容，按月、按课时划拨结款，使预付资
金与机构处于隔离状态，避免机构挪用或倒闭跑
路，降低消费风险。

刘俊海认为，提高广大消费者对商品的辨识
度以及事后的维权力，依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不被商家的营销所迷惑，能在报名时选择正规的
早教机构，做到货比三家。在消费权益受到损害
时，敢于和擅于利用各种工具进行维权。

一段时间以来，早教机构诱导消费者预付课时费之后却关门跑路的事件时有发生

预付费风险，如何防范？
“办卡，2万余元，100多节课程；不办

卡，每节课 300多元。怎么算，都是办卡更
实惠。”2019 年夏天，北京朝阳区的王女
士花2万余元购买了某早教机构课程。

然而，2019 年 10 月的一天，王女士
带孩子前往该机构上课时发现，这家门店
已经人去楼空。一问才知，这家早教机构在
北京的门店大多数关闭，许多消费者办的
课程无法兑现。

预交了上万元的课程费，等来的却是
“闭门羹”。一段时间以来，早教机构诱导
消费者预付课时费之后却关门跑路的事
情时有发生。对此，如何维护消费者权利？
如何防范这种现象？对此，记者进行了采
访调查。

早教机构倒闭跑路时有发生，
消费者维权困难

2019 年，多家早教机构出现倒闭跑路的现
象，其中不乏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有一定基
础的机构，培训内容涉及多个领域。

2019年 3月，上海市的韩女士，她与孩子来到
一家早教机构，签订《学员就读协议》，约定该机构
为韩女士孩子提供英语课程培训，课程时长 336
课时，课程总价 18800元。

还没等韩女士带着孩子来上课，该机构便
突然倒闭失联。韩女士遂将该机构的经营者告
上法庭。经过审理，2019 年 9 月 29 日，法院判决
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韩
女士 18800 元。

北京市的李女士来信反映，她 2018 年初为女
儿报了一个早教班，预交了 12930 元的学费，但是
课程还没上完，培训机构就关门了。

事后，李女士将该机构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培
训机构败诉，退还相应费用。但该机构已经人去楼
空，判决难以执行，付出了大量精力的维权行动只
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早教机构跑路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不仅仅是
钱财损失与学习计划打乱。消费者要想通过诉讼
拿回预付课时费，其实并不容易。联系不到跑路的
机构负责人，为了维权，消费者只能诉诸法律途
径。即便胜诉，机构已经人去楼空，判决难以执行，
课时费仍然拿不回来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消费
者付出了大量精力的维权行动很可能白费功夫。
维权成本高，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

关于预付课时费有明确规定，但一些早教机构千方百计予以规避

2018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向受教育者收
取学费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早教机构打起
了擦边球，偷换时间跨度的概念。签合同时，
只约定课时数量，不约定按天或按月计费，这
样就绕过了上述政策要求，逃避监管。更有甚
者，有的早教机构把原先一年的合同分成 4
份 ，每 份 3 个 月 ，分 别 收 取 学 费 ；有 的 模仿
金融机构，推出培训贷款，以及分期还款的
服务。

在各式优惠中，多买课、多预付才能获得更
多优惠，成了早教机构的普遍招数。为了享受更
大的优惠力度，消费者往往中招，自觉不自觉地
提前支付了高额费用。支付的费用越高，机构一
旦跑路，消费者承受的损失就越大。

为了防止校外培训机构抽逃办学资本，
《意见》规定：“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与金融部

门的合作，探索通过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
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等措施加强
对培训机构资金的监管。”

上海市教委则出台硬性规定，明确开办
教育培训机构，首先要在银行专用账户中存
入“学习保障资金”，保障在经营出现风险后
用户、员工的权益。

然而，对于很多本身就没有合法资质的
早教机构，这些规定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大多
数消费者或是不懂得该如何核查早教机构资
质，或是出于贪便宜的心态选择了价格更低但
实际上并没有合法资质的早教机构，最终成为
早教机构倒闭跑路的受害者。

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消费者防范意识
不强，而某些早教机构的操作令消费者防不
胜防。伪造资质、多份合同收费、大金额预付
课时费……这些都是大多数消费者难以注意
到、识别出的。而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早教
机构就利用这些陷阱躲避监管，一旦出现问
题就一逃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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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多管齐下防范早教机构跑路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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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倒闭跑路问题
不少地方政府探索预防方法

在《意见》基础上，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探索
预防方法，引导行业良性发展，帮助消费者作出
正确选择。

比如，2018 年 11 月，河北省教育厅印发《河
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与管理办法》，以规范早
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办法明确，校外培
训机构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必须载明培训机构名称、办学地址、办学
形式、办学内容、学习期限、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内
容真实准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和
夸大培训效果诱导中小学生参加培训，不得以暴
力、威胁等手段强迫学生接受培训。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则发布了《关于定
期公布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的公告》，2 家机
构被列入“黑名单”，同时让消费者养成对照“白名
单”选择机构的习惯。公告提醒消费者，参加培训
前与机构签订培训服务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
明确培训的内容、时间、师资、收费、退费、违约责任
和争议解决方式等事宜；培训机构不得组织举办中
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

长沙市教育局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公布了校外培训
机构白名单。截至 2019 年 9 月 4 日，长沙市下辖 10 个
区、县（市）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培训学校共有
1324 家。消费者可以按“表”索骥，降低消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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